
2. 

檢
討
與
批
評

要
觀
察
有
關
﹁
臺
灣
殖
民
同
化
概
念
﹂
及
其
伴
隨

的
﹁
殖
民
教
育
政
策
﹂
問
題
，
有
兩
個
主
要
的
切
入
點
：

其
一
為
官
方
的
﹁
教
育
﹂
方
針
與
措
施
，
其
二
為
﹁
宗

教
﹂
在
官
方
的
教
育
方
針
與
措
施
中
如
何
被
定
位
？
因
整

個
﹁
臺
灣
殖
民
同
化
概
念
﹂
及
其
相
關
﹁
殖
民
教
育
政

策
﹂
，
其
實
是
先
透
過
前
者
來
達
成
；
而
後
者
的
如
何
被

定
位
？
即
反
映
了
﹁
宗
教
﹂
在
﹁
殖
民
教
育
﹂
的
﹁
同
化

政
策
﹂
中
，
有
否
被
納
入
﹁
次
輔
助
體
系
﹂
的
可
能
。

但
，
臺
灣
地
區
最
高
殖
民
同
化
的
教
育
原
則
，
是

不
能
與
整
個
日
本
國
家
教
育
方
針
發
生
牴
觸
的
，
故
有
必

要
先
就
此
部
份
做
一
檢
視
。
按
日
本
章
部
省
宗
教
局
所
編

的
︽
宗
教
關
係
法
規
集
︾
中
的
頒
佈
條
文
來
看
，
有
幾
次

較
重
要
的
政
策
指
示
，
首
先
是
在
明
治
32
年
︵1899

︶
8

月
3
日
，
以
﹁
訓
令
第
12
號
文
﹂
通
令
道
、
廳
、
府
、

縣
的
直
轄
︵
官
立
或
公
立
︶
學
校
，
一
律
禁
止
在
校
中

教
導
特
定
教
派
、
宗
派
、
教
會
等
之
教
義
，
並
禁
止
實

施
其
儀
式
，
但
一
般
宗
教
情
操
的
陶
冶
則
不
在
此
限
。
到

了
昭
和
3
年
︵1928

︶
文
部
省
召
開
﹁
學
務
部
長
會
議
﹂

時
，
由
於
各
學
校
為
期
校
中
的
道
德
教
育
能
貫
徹
，
又
再

提
及
有
涵
養
宗
教
信
念
及
情
操
之
必
要
，
但
文
部
省
的
回

應
是—

更
嚴
格
地
要
求
各
校
照
明
治
32
年
該
省
的
﹁
訓

令
第
12
號
文
﹂
辦
理
。
到
了
昭
和
10
年
︵1935

︶
11
月
28

日
，
﹁
文
部
省
次
官
﹂
鑑
於
該
法
令
未
被
嚴
格
遵
守
，
又

進
一
步
以
﹁
普106

號
通
牒
﹂
，
發
給
各
地
方
長
官
，
有
關

﹁
涵
養
宗
教
情
操
必
須
留
意
事
項
﹂
的
詳
細
規
定
，
再
次

要
求
嚴
格
遵
照
：

一
、
有
關
宗
派
的
教
育
，
若
於
家
庭
內
，
基
於
宗
教

上
的
信
仰
，
應
任
其
自
然
行
之
，
或
交
由
宗
教
團
體
的
教

化
活
動
來
進
行
；
至
於
學
校
的
教
育
則
對
一
切
教
派
、
宗

派
、
教
會
等
，
皆
須
保
持
中
立
不
偏
的
態
度
。

二
、
在
學
校
中
，
對
於
家
庭
及
社
會
所
實
施
的
宗
派

日
本
殖
民
下
的
佛
教
歷
史
社
會
基
礎
（
六
）

臺
灣
本
土
近
代
佛
教
的
歷
史
變
革
透
視
：

江
燦
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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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
育
，
應
保
持
以
下
兩
項
態
度
：

1.
須
留
意
無
損
及
家
庭
及
社
會
對
學
生
所
養
成
的
宗

教
心
，
如
有
學
生
因
此
而
自
內
心
萌
發
宗
教
上
的
欲
求
，

同
樣
不
得
加
以
輕
視
或
侮
辱
。

2.
但
，
在
尊
重
正
當
的
信
仰
之
同
時
，
若
有
妨
害
公

共
秩
序
與
善
良
風
俗
者
，
如
迷
信
之
類
的
行
為
，
須
極
力

將
其
打
破
。

三
、
絕
對
不
許
在
學
校
中
實
施
宗
派
的
教
育
。
雖
然

在
學
校
教
育
中
，
欲
透
過
涵
養
宗
教
的
情
操
以
為
陶
冶
人

格
之
助
，
有
其
極
大
的
必
要
性
，
但
由
於
學
校
教
育
原
本

即
須
遵
循
﹁
教
育
敕
語
﹂
來
進
行
，
故
有
關
涵
養
宗
教
情

操
的
內
容
及
方
法
仍
不
得
與
此
相
牴
觸
。
因
此
，
在
學
校

中
進
行
有
關
宗
教
情
操
的
涵
養
時
，
特
別
須
留
意
下
列
規

定
事
項
：

1.
在
教
授
修
身
及
公
民
科
時
，
涉
及
宗
教
方
面
的
，

尤
須
更
加
留
意
。

2.
在
教
授
哲
學
時
，
須
著
力
於
對
宗
教
的
深
層
理
解

以
及
涵
養
宗
教
情
操
的
本
意
。

3.
由
於
國
史
對
於
宗
教
的
國
民
文
化
有
其
影
響
，
因

此
在
處
理
偉
人
受
到
宗
教
感
化
的
事
蹟
或
偉
大
宗
教
家
的

傳
記
時
，
必
須
留
意
才
是
。

4.
其
他
學
科
的
教
材
，
亦
須
注
意
其
為
適
合
於
宗
教

方
面
的
性
質
。

5.
預
備
有
關
宗
教
方
面
的
適
當
參
考
圖
書
，
以
供
學

生
修
養
的
幫
助
，
亦
不
失
為
一
種
可
行
之
途
。

1

像
這
樣
的
規
定
，
不
只
在
日
本
國
內
的
教
育
體
系
造

成
重
大
的
影
響
，
連
大
正
年
間
在
臺
灣
地
區
開
辦
的
所
謂

﹁
私
立
臺
灣
佛
教
中
學
林
﹂
︵1916.4

︶
、
﹁
私
立
曹
洞

宗
臺
灣
中
學
林
﹂
︵1922.11

︶
、
﹁
私
立
鎮
南
學
林
﹂

︵1916.10

︶
等
，
一
旦
要
正
式
取
得
官
方
的
立
案
許
可
，

也
同
樣
受
到
上
述
﹁
文
部
省
﹂
相
關
規
定
的
約
束
，
因
而

皆
逐
漸
走
上
各
宗
合
併
︵1922.11

︶
，
或
最
後
朝
向
普
通

學
校
發
展
的
途
徑
︵1935.3

︶
，
稍
後
將
會
再
討
論
。
此

處
先
就
上
述
的
教
育
大
環
境
下
，
初
期
在
臺
灣
實
施
殖
民

統
治
時
的
考
量
，
及
一
般
所
謂
﹁
教
育
無
方
針
主
義
﹂
的

統
治
時
期
的
官
方
作
法
。

根
據
兒
玉
源
太
郎
總
督
任
內
的
學
務
部
長
持
地
六
三

郎
在
其
所
著
︽
臺
灣
殖
民
政
策
︾
一
書
的
記
載
，
所
謂

﹁
教
育
無
方
針
主
義
﹂
是
先
由
第
四
任
臺
灣
總
督
兒
玉

源
太
郎
於
就
任
初
年
夏
季
，
即
明
治
31
年
︵1898

︶
6

月
，
於
臺
灣
總
督
府
向
各
地
方
行
政
首
長
宣
示
其
未
來
施

政
方
針
時
，
所
提
到
的

2

；
其
後
則
是
民
政
長
官
後
藤

新
平
於
明
治
36
年
︵1903

︶
11
月
10
日
，
在
列
席
﹁
學
年

諮
問
會
﹂
時
，
再
重
提
及
細
論
。
當
時
後
藤
的
發
言
要
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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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：
儘
管
在
臺
負
責
殖
民
教
育
的
人
，
都
一
再
極
力
追
問

殖
民
當
局
的
施
政
大
方
針
為
何
？
但
他
以
為
此
種
在
當
時

就
要
有
明
確
方
針
的
態
度
甚
為
不
妥
，
因
環
視
當
世
所
有

列
強
在
其
佔
領
殖
民
地
以
前
，
一
般
都
經
過
5
至
10
年
的

準
備
期
，
但
日
本
是
在
對
清
戰
爭
獲
勝
後
，
才
於
匆
促
間

佔
有
臺
灣
島
，
故
可
說
全
未
經
歷
此
種
預
備
期
間
。
雖
然

日
本
國
內
也
有
不
少
人
，
在
臺
灣
成
為
日
本
的
新
殖
民
地

之
後
，
洋
洋
灑
灑
提
了
無
數
所
謂
治
臺
大
方
針
的
長
篇
大

論
，
但
他
認
為
這
些
人
既
不
了
解
現
況
又
缺
乏
經
驗
，
故

皆
屬
不
足
以
採
信
的
空
談
。
然
後
他
講
了
很
長
的
一
段

話
，
詳
細
說
明
為
何
初
期
教
育
要
採
﹁
無
方
針
﹂
的
種
種

構
想
及
其
必
要
性
的
真
正
理
由

3

。
有
關
此
一
問
題
，
筆

者
稍
後
還
會
再
一
併
討
論
，
此
處
只
要
知
道
，
後
藤
新
平

當
時
是
認
為
：
在
臺
的
新
殖
民
地
教
育
，
其
主
要
目
的
在

於
讓
臺
灣
人
能
普
遍
使
用
日
語
來
與
殖
民
統
治
者
溝
通
的

程
度
就
夠
了
。
因
而
所
謂
教
育
﹁
無
方
針
主
義
﹂
其
實
是

既
明
確
又
嚴
苛
的
阻
礙
被
殖
民
者
智
力
成
長
的
﹁
奴
化
愚

民
主
義
﹂
，
以
免
後
來
反
遭
致
殖
民
者
智
力
成
長
後
的
有

力
抵
抗
！
所
以
兒
玉
源
太
郎
總
督
和
後
藤
新
平
一
直
﹁
諱

言
﹂
，
也
不
講
求
所
謂
﹁
同
化
﹂
的
教
育
方
針
。

至
於
所
謂
﹁
生
物
學
的
原
則
﹂
，
其
時
也
是
當
時

﹁
教
無
方
針
主
義
﹂
的
雙
胞
胎
。
因
據
後
藤
新
平
在
大
正

10
年
︵1921

︶
一
次
回
顧
的
談
話
中
，
曾
重
提
說
這
是
他

替
兒
玉
源
太
郎
總
督
就
任
之
初
︵1898

︶
，
所
代
擬
訂
的

﹁
不
須
聲
明
之
施
政
方
針
︵
原
文
為
總
督
就
任
の
初
に
於
の

施
政
方
針
を
聲
明
せ
ぜ
り
し
こ
と
︶
﹂
，
共
有
三
點
：
﹁
其

一
，
總
督
是
為
挖
掘
臺
灣
土
地
而
來
，
此
無
庸
置
疑
。
但

一
切
總
督
的
職
務
之
所
為
，
必
須
以
確
立
帝
國
殖
民
政

策
的
基
礎
為
原
則
，
絕
不
能
將
堅
牢
的
鐵
鍬
落
入
他
人
之

手
，
以
免
喪
失
開
拓
的
主
導
權
。
故
此
亦
為
從
日
本
的

總
理
大
臣
、
內
閣
閣
員
以
下
及
國
內
政
治
家
在
開
拓
本
身

頭
腦
時
，
必
先
解
決
之
問
題
。
其
二
，
欲
將
政
治
的
方
針

置
於
生
物
學
的
基
礎
之
上
，
故
須
訂
定
種
種
計
畫
。
但
此

類
事
務
，
欲
以
一
場
訓
示
或
一
篇
文
章
，
來
使
現
任
的
官

員
和
臺
灣
本
地
民
眾
知
悉
，
不
只
困
難
，
簡
直
是
不
可
能

的
任
務
。
因
此
須
以
具
有
事
實
勝
雄
辯
之
信
念
的
人
及
機

構
為
最
先
考
量
。
而
只
要
能
先
當
機
而
起
，
並
於
實
際
行

事
中
漸
予
指
導
和
啟
發
，
則
彼
等
自
能
有
水
到
渠
成
的
具

體
領
解
。
其
三
，
須
將
行
政
置
於
生
物
學
的
基
礎
之
上
，

一
方
面
繼
續
尊
重
原
有
舊
慣
習
俗
，
但
並
不
因
而
流
於
姑

息
，
致
失
改
善
的
精
神
，
應
須
為
朝
向
真
正
的
進
步
而
未

雨
綢
繆
。
故
為
此
而
專
對
臺
灣
舊
慣
古
制
進
行
調
查
︵
如

設
置
舊
慣
制
度
調
查
局
之
類
的
機
構
︶
，
以
朝
改
善
之
途

邁
進
，
當
無
有
異
議
者
。
﹂

4

最
後
後
藤
新
平
又
說
，
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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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
總
督
因
能
把
握
上
述
三
大
施
政
綱
領
，
故
雖
未
對
外
宣

佈
，
卻
反
而
大
獲
成
功
，
締
造
了
殖
民
統
治
的
不
朽
偉

業
，
可
見
為
政
之
道
，
重
在
把
握
實
際
的
施
政
要
領
，
而

不
在
多
作
聲
明
。

但
，
兒
玉
源
太
郎
與
後
藤
新
平
的
有
關
在
臺
殖
民

﹁
以
普
及
日
語
為
中
心
的
無
方
針
教
育
政
策
﹂
，
其
實
是

由
來
臺
初
期
首
任
學
務
部
長
伊
澤
修
二
所
確
立
下
來
的
殖

民
地
教
育
政
策
。
伊
澤
修
二
本
人
，
則
是
根
據
明
治
23
年

︵1890

︶
所
頒
佈
的
﹁
教
育
敕
語
﹂
及
其
在
日
原
先
日
語

教
育
經
驗
，
加
以
調
整
後
，
才
確
立
其
在
臺
開
創
的
日
語

普
及
教
育
政
策
。
而
所
謂
﹁
教
育
敕
語
﹂
，
其
內
容
為
：

朕
惟
我
皇
祖
皇
宗
，
肇
國
宏
遠
，
樹
德
深
厚
，
我

臣
民
克
忠
克
孝
，
億
兆
一
心
，
世
世
濟
其
厥
美
，
此
乃
我

國
體
之
精
華
，
教
育
之
淵
源
實
亦
存
乎
此
。

爾
臣
民
孝
於
父
母
，
友
於
兄
弟
，
夫
婦
相
合
，
朋

友
相
信
，
恭
儉
持
己
，
博
愛
及
眾
，
修
學
習
業
，
以
啟
發

智
能
，
成
就
德
器
，
進
而
廣
公
益
，
開
世
務
，
常
重
國

憲
，
遵
國
法
，
一
旦
緩
急
，
義
勇
奉
公
，
以
扶
翼
天
壤
無

窮
之
皇
運
，
如
是
則
不
獨
為
朕
之
忠
良
臣
民
，
亦
足
以
彰

顯
爾
祖
先
之
遺
風
。

斯
道
也
，
實
我
皇
祖
皇
宗
之
遺
訓
，
子
孫
臣
民
應

俱
遵
守
，
通
之
古
今
而
不
謬
，
施
之
中
外
而
不
博
，
脫
與

爾
臣
民
俱
拳
拳
服
膺
，
庶
幾
咸
一
其
德
。

 

︻
資
料
來
源
：
許
佩
賢
，
︿
塑
造
少
國
民—

日
據
時
期
臺
灣
公

學
校
教
科
書
之
分
析
﹀
︵1984

，
臺
灣
大
學
歷
史
研
究
所
碩
士
論

文
︶
。
頁
33
。
︼

按
此
﹁
教
育
敕
語
﹂
是
繼
前
一
年
︵1889

︶
︿
大

日
本
帝
國
憲
法
﹀
頒
佈
之
後
的
重
大
帝
國
教
育
文
獻
，
根

據
許
佩
賢
的
精
細
研
究
，
此
﹁
教
育
敕
語
﹂
自
頒
佈
之

後
，
迄
大
東
亞
戰
爭
失
敗
前
，
所
有
的
全
國
﹁
教
育
法

令
﹂
都
依
此
來
制
定
的
，
因
此
臺
灣
成
為
日
本
新
殖
民
地

之
後
，
亦
持
續
受
到
此
一
﹁
教
育
敕
語
﹂
的
深
刻
影
響
。

但
此
一
﹁
教
育
敕
語
﹂
本
質
上
卻
是
﹁
建
立
在
天
皇
制
近

代
國
家
的
大
前
題
之
下
，
儒
教
主
義
與
近
代
國
家
主
義
二

者
角
逐
、
妥
協
的
結
果
﹂
。
因
此
一
﹁
﹃
教
育
敕
語
﹄
是

由
井
上
毅
起
草
，
經
儒
教
主
義
者
元
田
永
浮
修
正
，
再
採

納
內
閣
閣
員
及
天
皇
的
意
向
而
成
。
元
田
永
浮
認
為
國
家

是
倫
理
的
共
同
體
，
井
上
毅
則
認
為
政
治
優
先
於
倫
理
道

德
﹂
。
其
間
又
納
入
了
遵
守
︿
大
日
本
帝
國
憲
法
﹀
的
近

代
法
制
理
念
，
於
是
將
原
本
矛
盾
的
日
本
﹁
階
層
式
儒
教

理
念
與
原
子
化
的
近
代
國
民
理
念
合
而
為
一
﹂
。
再
﹁
經

過
井
上
哲
次
郎
、
加
藤
弘
之
等
學
者
在
理
論
上
的
推
演
、

補
強
，
終
於
克
服
內
在
的
矛
盾
，
形
成
了
日
本
特
有
的
家

族
國
家
觀
﹂
。
尤
其
在
頒
佈
次
年
︵1891

︶
爆
發
了
內
村

鑑
三
的
﹁
不
敬
事
件
﹂
之
後
，
﹁
更
確
定
了
﹃
教
育
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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語
﹄
的
絕
對
性
與
神
聖
性
﹂

5

。

而
日
本
教
育
史
研
究
者
唐
澤
富
太
郎
，
將
日
本
近
代

教
科
書
的
演
變
分
為
八
期
：

1. 1871

～1879  ...

開
化
啟
蒙
教
科
書
。

2. 1880

～1885  ...

儒
教
倫
理
復
活
反
動
教
科
書
。

3. 1886

～1903  ...

育
成
民
族
主
義
的
教
科
書
。

4. 1904

～1909  ...

資
本
主
義
興
盛
期
的
教
科
書
。

5. 1910

～1917  ...
基
於
家
族
國
家
觀
的
帝
國
主
義

教
科
書
。

6. 1918

～1932  ...

大
正
民
主
時
期
的
教
科
書
。

7. 1933

～1940  ...

法
西
斯
主
義
強
化
的
教
科
書
。

8. 1941
～1945  .....

決
戰
體
制
下
軍
事
的
教
科
書
。

6

因
而
，
許
佩
賢
據
此
認
定
，
明
治
維
新
的
20
年
代
是

朝
向
民
族
主
義
的
第
一
個
轉
換
期
。
在
此
一
期
間
，
逐
漸

由
先
前
基
於
後
進
國
家
的
自
覺
，
一
切
以
歐
美
為
典
範
，

教
科
書
也
以
翻
譯
居
多
；
然
因
以
歐
美
為
典
範
的
教
科
書

不
能
切
近
國
民
生
活
，
儒
教
學
者
呼
籲
改
以
﹁
孝
﹂
為
中

心
的
儒
家
倫
理
，
於
是
在
明
治
10
年
以
後
，
轉
為
使
用
儒

教
倫
理
復
活
的
教
科
書
。

此
二
者
中
，
前
者
強
調
世
界
性
，
後
者
家
族
主
義
的

社
會
倫
理
，
皆
共
同
忽
略
了
所
謂
具
﹁
國
民
意
識
﹂
的
國

家
觀
念
。
等
到
日
本
在
日
清
、
日
俄
戰
爭
勝
利
之
後
即
進

入
第
二
個
轉
換
期
。
因
此
期
間
，
日
本
帝
國
資
本
主
義
日

益
抬
頭
，
於
是
教
科
書
先
具
有
近
代
市
民
倫
理
的
傾
向
，

再
逐
漸
轉
移
到
強
調
﹁
家
﹂
、
﹁
祖
先
﹂
、
﹁
天
皇
﹂
三

者
合
一
的
﹁
家
族
國
家
觀
﹂
。
直
到
第
一
次
世
界
大
戰
結

束
，
受
世
界
民
主
思
潮
的
激
蕩
所
影
響
，
教
科
書
也
相
對

趨
向
具
有
國
際
協
調
、
和
平
主
義
及
民
主
思
想
的
倫
理
性

格
。
不
過
，
由
﹁
教
育
敕
語
﹂
所
內
涵
的
國
族
主
義
思

想
，
依
然
相
當
濃
厚
。
︵
未
完
待
續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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